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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民國 95~99 年間重要集水區上游大型水土保
持工程集水區成果檢討、展示及效益評估與中長程治

理計畫 

由南投分局主辦轄區內易淹水水患治理計畫中「上游坡地水土保

持」及「治山防洪與治山防災」工程，係以集水區為單元，通過各種保

育治理措施增進山坡地保土蓄水之功能，緩和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之

排洪負荷，減少下游洪峰流量及水位，以有效降低淹水範圍、深度及淹

水時間。因此，依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之計畫目標，建立明確而

簡易之水患治理工程效益評估指標，並提出其演算方法。 

5-1 治理效益評估 

本計畫提出 2 種效益評估方式，茲分述說明如後。 

一、方案 A 

參照民國 99 年水土保持局「集水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工作參考手

冊」內有關效益評估部分加以計算，其效益可分為直接效益與間接效

益，其計算方式說明，如表 5-1 所示。 

二、方案 B 

參照民國 97 年水土保持局「集水區整體調查規劃參考手冊」內有

關效益評估部分，並加以修正不適當之處後再予計算，其效益可分為直

接效益與間接效益，其計算方式說明，如表 5-2 所示。 

本計畫以「八掌溪流域中寮子集水區」及「曾文溪流域龍美子集水

區」進行 2 方案之效益評估比較，其效益計量結果，分別如表 5-3 及表

5-4 所示。年計成本及益本比計算結果，分別如表 5-5 及表 5-6 所示。

治理效益評估方案 A 與方案 B 比較，如表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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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治理效益評估方案 A 計量方式一覽表 
效益 項目 計量方式 單位 說明 

人員生命 
保護效益 

受保護人口數 人 以影響範圍變更而免除水土災害威脅之人口數計算。 

土地利用

效益 
受保護面積×土地生

產（或利用）單價 
元 

工程治理前、後土砂危害範圍之減少，可因而提高土地之利用價值，

故可採用「受保護面積與土地單價乘積」計量之。 
土地生產（或利用）單價可參考「內政部地政司公告地價」。 
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landvalue.asp?cid=100 
作物保護效益（受保

護面積×單位面積受

災前、後價差+災後修

復價格） 

元 
參考水利署「水災損失評估系統模式」，推估各類別災損分析原則，

其計算方式主要於災後經濟損失包括災前的總資產價格與災後剩餘

價格之差，以及修復價格之總和。 

屋舍保護效益（受保

護屋舍數目×修建費

用） 
元 

參考水利署「水災損失評估系統模式」，推估各縣市之淹水深度與住

宅損失，其計算方式主要於淹水深度與住宅損失價格。 

古蹟保護效益（受保

護古蹟數量×價值） 
棟 分為一級古蹟（國家）、二級古蹟（直轄市）及三級古蹟（縣市）。

地上物 
保護效益 

公共設施保護效益

（受保護公共設施數

量×修建費用） 
元 

分別依各類公共設施計算之。 
修建費用=原建造費用×損毀程度（%），以全毀或半毀估算。 
公共設施費用可參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價格資料庫」。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ChtIndex.do?site=002 
河道防砂效益（防砂

面積×深度×單價） 
元 每立方公尺 75～220 元（可參考工料分析手冊概估）。 

防砂效益 
水庫防砂效益（清淤

量（立方公尺）×單價） 
元 

採用機械浚渫的清淤單價，每立方公尺約為 200～500 元，可採中間

值 350 元/立方公尺。 
洪峰流量降低效益

（1）（逕流係數） 
cms 以合理化公式或單位歷線法計算之。 

洪峰流量降低效益

（2）（集流時間） 
min

系列防砂壩可以減緩河溪坡度，達到增加集流時間及降低洪峰流量

之效果。 
防砂壩上游蓄水效益

（1）（涵養水量×水
價） 

元 防砂壩上游貯砂之孔隙體積與水價相乘計量之。 

洪水減量

或水源涵

養效益或

滯洪效益 

坡面土體蓄水效益

（2）（涵養水量×水
價） 

元 以洪峰流量降低量與原水單價相乘積計算之。 

工程維護

效益 
工程維護效益（工程

費 1～5%） 
元 水土災害減少所降低之工程維護經費。 

土石量×清除單價 元 土石量為以影響範圍推估道路淤埋長度，乘上路寬與估計土石深度。

減少道路阻斷天數×
平均日生產事業總值 

元 
事業總值=主要觀光區總產值=主要觀光區遊客人數×平均消費。 
觀光區遊客人數可參考「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料」。 
交通部觀光局 http://admin.taiwan.net.tw/ 

直
接
效
益 

交通及 
觀光 
效益 

可增加觀光或商務人

數×平均一天消費 
元 

含食宿平均消費 3000 元/人。 
觀光區遊客人數可參考「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料」。 
交通部觀光局 http://admin.taiwan.net.tw/ 

社會效益 
生態環境

效益 

間
接
效
益 風險管理

效益 

直接效益總和之

20%。 
元 

因間接效益難以量化，以直接效益總和之 20%作為間接效益之量化

依據。 

資料來源：集水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工作參考手冊，水土保持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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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治理效益評估方案 B 計量方式一覽表 
效益 項目 計量方式 單位 說明 

居民生命 
保護效益 

人命價值×可能受災

人口數 
元 

各縣市社會人口組成可分為農(漁)業、工業、商業及公職，而生命價

值以其 30 年工作之總所得，並依社會人口組成比例概算之。 

土地保護

效益 
（面積×單價）×可能

致災機率 
元 

工程治理前、後土砂危害範圍之減少，可因而提高土地之使用價值，

故可採用「範圍減少面積與土地單價（依該區公告地價之 2 倍計算）

乘積」計量之。 
作物保護效益：（面積

×單位面積收益）×可

能致災機率 
元 

參考「土石流災害救助種類與標準」，農田魚塭埋沒 10 萬/ha，流失

20 萬/公頃。（依公告單價 2 倍計算） 
地上物 
保護效益 屋舍保護效益：（數目

×房舍單價）×可能致

災機率 
元 

其單價係參考 921 房舍毀損之補助並以 5 倍計算，故訂定每間 100
萬元。 

防砂效益 
河道減淤效益 
（整理面積×深度×單

價） 
元 

每立方公尺 75～150 元。本計畫以 150 元計價（參考工料分析手冊

概估）。 

洪水減量

或水源涵

養效益 

坡面土體蓄水效益

（涵養水量×水價） 
元 以洪峰流量降低總量×洪峰逕流時間×原水價格計算之。 

工程維護

效益 
工程維護效益（工程

費 7%） 
元 水土災害減少所降低之工程維護經費。 

減少交通阻塞天數×

平均一天國民所得 
元 平均每日國民所得 1,320 元/人 

直
接
效
益 

交通及 
觀光 
效益 

可增加觀光或健康活

動人數×平均一天消

費 
元 觀光平均消費 2,000 元/人，汽機車油費等 800 元/人 

社會效益 
生態環境

效益 

間
接
效
益 風險管理

效益 

直接效益總和之

20%。 
元 

因間接效益難以量化，以直接效益總和之 20%作為間接效益之量化

依據。 

資料來源：集水區整體調查規劃參考手冊，水土保持局，2008，及本計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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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治理效益評估方案 A 計量結果表 

項目 中寮子集水區 龍美子集水區 
人員生命保護效益 33,000 101,640 
土地利用效益 51,000 77,100 
地上物保護效益 23,888 45,840 

防砂效益 1,164 5,201 
洪水減量或 

水源涵養效益或 
滯洪效益 

843 636 

工程維護效益 2,258 6,719 
交通及觀光效益 41,766 42,726 

直接效益計 153,919 279,862 
間接效益 30,784 55,972 
總計 184,703 335,834 

註：1.單位：仟元。 
2.資料來源：本計畫計算成果。 

表 5-4 治理效益評估方案 B 計量結果表 

項目 中寮子集水區 龍美子集水區 
居民生命保護效益 33,660 103,673 
土地保護效益 5,100 7,710 
地上物保護效益 8,850 11,170 

防砂效益 1,164 5,201 
洪水減量或 

水源涵養效益 
843 636 

工程維護效益 3,162 9,407 
交通及觀光效益 4,900 5,362 

直接效益計 57,679 143,158 
間接效益 11,536 28,632 

總計 69,214 171,790 
註：1.單位：仟元。 

2.資料來源：本計畫計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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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年計成本計算表 

子集水區 中寮 龍美 

工程經費 45,168 134,389

2,981 8,870 2,953 8,183 

171 509 169 469 

280 833 277 769 
年計成本 

1,355 4,032 1,342 3,720 

總投資金額 49,955 148,632 137,130

註：1.單位：仟元。 
2.資料來源：本計畫計算成果。 

表 5-6 益本比計算表 

項目 中寮子集水區 龍美子集水區 

年計效益（方案 A） 184,703 335,834 

年計效益（方案 B） 69,214 171,790 

年計成本 49,955 148,632 

益本比（方案 A） 3.70 2.26 

益本比（方案 B） 1.39 1.16 

註：1.單位：仟元。 
2.資料來源：本計畫計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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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治理效益評估方案 A 與方案 B 比較表 

方案 A B 

參照來源 
民國 99 年水土保持局「集水區

整體治理調查規劃工作參考手

冊」 

民國 97 年水土保持局「集水區

整體調查規劃參考手冊」，並加

以修正不適當之處 
評估項目 8 大項 8 大項 
人員生命 
保護效益 

未貨幣化 － 

土地利用效益 － 著重本項效益 

地上物保護效益 

1.計算方式複雜所需資料較多 
2.古蹟保護效益未貨幣化 
3.公共設施保護效益資料獲取

困難 

著重本項效益 

防砂效益 多考慮 1 細項（有水庫情況） － 
洪水減量或 

水源涵養效益或 
滯洪效益 

1.多考慮 1 細項 
2.孔隙體積較難計算 

多考慮洪峰逕流時間 

工程維護效益 － 計量比例較方案 A 高 
交通及觀光效益 多計算土石清除效益  

間接效益 相同，直接效益總和之 20% 

優點 
計量方式細分較多小項，更能完

整評估集水區治理效益。 

所需資料較方案 A 少，但對於

本計畫而言，本方案所計算出之

效益，仍具有代表性。 

缺點 

所需調查及蒐集資料較方案 B
多，在執行上有難度，本方案較

適合單純的「集水區整體治理調

查規劃」案所應用。 

效益較著重在土地保護效益及

地上物保護效益。 

資料來源：本計畫製作。 

依據表 5-7 及 100 年 7 月 11 日召開第一次期中報告書簡報會議紀

錄（水保投規字第 1001960528 號），本計畫成效評估原則以方案 B 進行

後續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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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效益評估成果 

利用方案 B 效益評估計算方法，配合現地調查之工程構造物等資料

與成果，分別計算 30 個重要子集水區之效益，其效益評估結果，分別

如表 5-8 至表 5-37 所示，整體治理效益評估，如表 5-38 所示。 

綜合觀之，水土保持工程構造物對各重要子集水區內之效益大部分

大於 1.0，顯示工程構造物對集水區具有正面性，其施作亦具有合理性

及可行性，各重要集水區之益本比介於 1.0～1.9 之間，其中有 25 區之

益本比介於 1.5 以內，有 4 區益本比大於 1.5，有 1 區益本比小於 1.0，

如圖 5-1 所示。 

益本比小於 1.0 之子集水區為濁水溪流域阿里山溪子集水區，因 98

年莫拉克颱風重創該子集水區，區內上游分布多處大規模崩塌地，而大

量土石持續往下游移動，掩埋或損毀風災前所完工之水土保持構造物，

造成其功能喪失，因而使得現階段阿里山溪子集水區之益本比不到

1.0；但阿里山溪子集水區內「嘉義縣梅山鄉太和阿里山溪、阿里山鄉

來吉村」列為水土保持局 18 處重大土石災區，因此，阿里山溪子集水

區仍應繼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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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計算成果彙整。 

圖 5-1 各集水區於各益本比級距之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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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21
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0

,7
5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46
2,

49
6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69

,3
74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29
6,

80
6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89
0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13
1,

31
3
仟
元
。

 
9,

19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69
5
人
。

 
6,

42
2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90
0
人

。
 

2,
52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7
3,

33
6
仟
元
。

 
34

,6
67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20
8,

00
3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14
5,

23
0 

益
本

比
 

1.
43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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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9 
阿

里
山

溪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0
.3
人
。

 

13
8,

94
8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71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4

,2
0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50
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0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34
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7

,0
0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8
6,

63
8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27

,9
96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4
4,

99
5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43
5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32
0,

94
7
仟
元
。

 
22

,4
66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29

0
人

。
11

,9
20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85
0
人

。
 

2,
38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24
0,

34
5
仟
元
。

 
48

,0
69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28
8,

41
4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35

4,
96

2 
益

本
比

 
0.

81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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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0
 龍

美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7.
7
人
。

 

10
3,

67
3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25
7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6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7,

71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5
7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57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7
2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8,

6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34
,6

7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5,

20
1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21
1,

90
2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63
6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13
4,

38
9
仟
元
。

 
9,

40
7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55
0
人
。

 
5,

08
2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10
0
人

。
 

28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4
3,

15
8
仟
元
。

 
28

,6
32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7
1,

79
0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14
8,

63
2 

益
本

比
 

1.
16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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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1
 家

州
厝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6.
3
人
。

 

84
,8

23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2
5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5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11
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1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21
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0

,5
0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9
1,

55
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28

,7
33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28
8,

58
9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86
6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11
1,

54
5
仟
元
。

 
7,

80
8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61
7
人
。

 
5,

70
1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30
0
人

。
 

98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4
3,

01
1
仟
元
。

 
28

,6
02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7
1,

61
4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12
3,

36
7 

益
本

比
 

1.
39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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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2
 中

寮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2.
5
人
。

 

33
,6

60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7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6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1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17
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7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4
3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7,

1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7,
76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

16
4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28
0,

99
2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84
3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45
,1

68
仟
元
。

 
3,

16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50
0
人
。

 
4,

62
0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10
0
人

。
 

28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57
,6

79
仟
元
。

 
11

,5
36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69
,2

14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49
,9

55
 

益
本

比
 

1.
39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5-12 



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3
 生

毛
樹

溪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7.
6
人
。

 

10
1,

78
8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1
2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24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10
5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05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7
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8,

5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67
,7

4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0

,1
62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67
5,

45
9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
02

6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12
8,

28
9
仟
元
。

 
8,

98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54
0
人
。

 
4,

99
0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45
0
人

。
 

1,
26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4
0,

99
6
仟
元
。

 
28

,1
99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6
9,

19
5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14
1,

88
6 

益
本

比
 

1.
19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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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4
 曾

文
水

庫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3.
8
人
。

 

51
,1

63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5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0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3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3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54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7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90
,5

76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3

,5
86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8
4,

85
3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55
5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75
,5

00
仟
元
。

 
5,

49
5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38
0
人
。

 
3,

51
1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80
人

。
 

22
4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78
,5

34
仟
元
。

 
15

,7
07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94
,2

41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86

,8
20

 
益

本
比

 
1.

09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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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5
 石

壁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4.
3
人
。

 

57
,8

95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8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6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5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1
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7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50
,7

2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7,

60
8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8
7,

40
5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56
2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89
,7

17
仟
元
。

 
6,

28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48
0
人
。

 
4,

43
5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30
0
人

。
 

84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85
,4

71
仟
元
。

 
17

,0
94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0
2,

56
5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99
,2

26
 

益
本

比
 

1.
03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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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6
 崁

頂
溪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雲
林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0
%
、

工
業

33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0
%

×
9,

00
0
仟
元

+
33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5

72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5
.6
人
。

 

21
1,

72
3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45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85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9

,1
25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42
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

2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38
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9

,0
0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47
6,

51
8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71

,4
78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2
0,

65
0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36
2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29
4,

50
0
仟
元
。

 
20

,6
15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56

0
人

。
 

14
,4

14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1,
50

0
人

。
 

4,
20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36
5,

11
7
仟
元
。

 
73

,0
23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43
8,

14
1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32
5,

71
2 

益
本

比
 

1.
35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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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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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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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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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7
 清

水
溪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6.
4
人
。

 

86
,1

70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5
2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3,

04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14
3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43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2
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6,

0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1
8,

17
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7

,7
26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6
1,

59
1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48
5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10
6,

22
2
仟
元
。

 
7,

43
6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40
0
人
。

 
3,

69
6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35
0
人

。
 

98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2
6,

96
2
仟
元
。

 
25

,3
92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5
2,

35
4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11
7,

48
0 

益
本

比
 

1.
30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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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8
 隙

頂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人
。

 

13
,1

95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2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4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2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
49

7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22

5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24
5,

04
9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73
5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20
,2

50
仟
元
。

 
1,

41
8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0
0
人
。

 
92

4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90
人

。
 

25
2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9
,5

98
仟
元
。

 
3,

92
0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23
,5

18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22
,3

96
 

益
本

比
 

1.
05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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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19
 東

興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2
人
。

 

15
,4

84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29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8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2
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2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8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

0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4
1,

90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21

,2
85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5
5,

27
7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46
6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49
,7

30
仟
元
。

 
3,

48
1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23
0
人
。

 
2,

12
5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30
0
人

。
 

84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55
,6

81
仟
元
。

 
11

,1
36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66
,8

17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55
,0

01
 

益
本

比
 

1.
21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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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0
 藤

寮
仔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2
人
。

 

2,
35

6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22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4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2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2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38
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58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0
4,

92
5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31
5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3,
00

0
仟
元
。

 
21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50
人
。

 
46

2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40
人

。
 

11
2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4,
67

3
仟
元
。

 
93

5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5,
60

7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3,

31
8 

 
益

本
比

 
1.

69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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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1
 草

山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1
人
。

 

1,
68

3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5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25
9,

20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38

,8
80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23
1,

53
9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64
1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44
,2

97
仟
元
。

 
3,

10
1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25
人
。

 
23

1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30
人

。
 

84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44
,9

89
仟
元
。

 
8,

99
8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53
,9

87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48
,9

92
 

益
本

比
 

1.
10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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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2
 達

邦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1
人
。

 

14
,1

37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2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7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3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4
8,

74
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22

,3
12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3
1,

90
5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39
6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41
,8

38
仟
元
。

 
2,

92
9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30
人
。

 
27

7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25
人

。
 

7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40
,5

30
仟
元
。

 
8,

10
6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48
,6

36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46
,2

72
 

益
本

比
 

1.
05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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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3
 大

庭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5
人
。

 

6,
73

2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5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0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42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2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31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5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72
,8

56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0

,9
28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60
,8

96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18
3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19
,0

00
仟
元
。

 
1,

33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0
0
人
。

 
92

4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22
0
人

。
 

61
6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23
,6

83
仟
元
。

 
4,

73
7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28
,4

20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21
,0

14
 

益
本

比
 

1.
35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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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4
 茄

苳
仔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1
人
。

 

14
,4

74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0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0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8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8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6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3,

2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60
,9

6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9,

14
4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38
,5

81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11
6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26
,0

00
仟
元
。

 
1,

82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21
5
人
。

 
1,

98
7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18
0
人

。
 

50
4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34
,0

94
仟
元
。

 
6,

81
9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40
,9

13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28
,7

56
 

益
本

比
 

1.
42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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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5
 脉

脉
山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人
。

 

12
,9

25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60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2

,0
0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30
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3,

0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5
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7,

5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
78

2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26

7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
39

1,
37

9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4,
17

4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31
,3

10
仟
元
。

 
2,

19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32
0
人
。

 
2,

95
7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80
人

。
 

22
4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45
,2

39
仟
元
。

 
9,

04
8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54
,2

87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34
,6

28
 

益
本

比
 

1.
57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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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6
 竹

篙
水

溪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雲
林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0
%
、

工
業

33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0
%

×
9,

00
0
仟
元

+
33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5

72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人
。

 

13
,5

72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6
2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35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83
5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16
2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62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5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5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4,
02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60

3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96
,6

12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9
0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21
,3

75
仟
元
。

 
1,

49
6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50
人
。

 
46

2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50
人

。
 

14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23
,5

18
仟
元
。

 
4,

70
4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28
,2

22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23
,6

40
 

益
本

比
 

1.
19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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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7
 公

田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雲
林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0
%
、

工
業

33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0
%

×
9,

00
0
仟
元

+
33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5

72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3
人
。

 

4,
07

2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0.
15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35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3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2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0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70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0

5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1
9,

61
2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35
9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5,
50

0
仟
元
。

 
38

5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60
人
。

 
55

4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20
0
人

。
 

56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7,
03

7
仟
元
。

 
1,

40
7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8,
44

5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6,

08
3 

益
本

比
 

1.
39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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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8
 大

埔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3
人
。

 

4,
36

2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6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2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4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3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6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2,
53

8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38

1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3
6,

31
8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40
9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7,
13

0
仟
元
。

 
49

9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54
人
。

 
49

9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40
人

。
 

11
2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7,
07

2
仟
元
。

 
1,

41
4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8,
48

6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7,

88
6 

益
本

比
 

1.
08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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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地
區

重
要

集
水

區
成

效
評

估
暨

構
造

物
總

體
檢

 
 

 

表
5-

29
 大

矛
埔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3.
8
人
。

 

51
,7

02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31
1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6,

22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0
5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05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1
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5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2
8,

07
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9

,2
11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81
,5

46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4
5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81
,7

41
仟
元
。

 
5,

72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48
0
人
。

 
4,

43
5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30
0
人

。
 

84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95
,9

25
仟
元
。

 
19

,1
85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1
5,

10
9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94
,4

04
 

益
本

比
 

1.
27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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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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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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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成

效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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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總

體
檢

 
 

 

表
5-

30
 塘

下
橋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人
。

 

13
,4

64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58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16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45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5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5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7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28
8,

24
2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43

,2
36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68
,0

28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0
4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59
,7

20
仟
元
。

 
4,

18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20
0
人
。

 
1,

84
8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25
0
人

。
 

70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67
,9

93
仟
元
。

 
13

,5
99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81
,5

91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66
,0

49
 

益
本

比
 

1.
24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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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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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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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1
 石

卓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6
人
。

 

7,
67

4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28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6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4
5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45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11
6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8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99
,0

85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4

,8
63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68
,3

10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0
5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30
,8

30
仟
元
。

 
2,

15
8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57
0
人
。

 
5,

26
7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25
0
人

。
 

70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44
,7

17
仟
元
。

 
8,

94
3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53
,6

60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34
,0

97
 

益
本

比
 

1.
57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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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2
 石

鰻
坑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雲
林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0
%
、

工
業

33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0
%

×
9,

00
0
仟
元

+
33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5

72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2
人
。

 

2,
03

6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
3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35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3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1.
3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3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6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雲
林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3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96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4

4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71
,2

22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1
4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3,
56

0
仟
元
。

 
24

9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30
人
。

 
27

7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30
人

。
 

84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3,
34

0
仟
元
。

 
66

8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4,
00

8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3,

93
7 

益
本

比
 

1.
02

4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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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3
 三

重
溪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8
人
。

 

10
,0

98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3.
5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7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2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2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0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2,
80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42

0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1
8,

92
1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35
7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15
,0

00
仟
元
。

 
1,

05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75
人
。

 
69

3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90
人

。
 

25
2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3
,9

60
仟
元
。

 
2,

79
2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6
,7

52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16
,5

90
 

益
本

比
 

1.
01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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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4
 摸

乳
巷

坑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1
人
。

 

15
,0

80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10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0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7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7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30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50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4,
34

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65

2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75
,6

95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2
7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21
,5

70
仟
元
。

 
1,

51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28
0
人
。

 
2,

58
7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60
人

。
 

16
8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24
,4

23
仟
元
。

 
4,

88
5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29
,3

08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23
,8

56
 

益
本

比
 

1.
23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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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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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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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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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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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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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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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5
 卓

武
山

西
部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2
人
。

 

26
,6

59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75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5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4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4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5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2,

7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15
5,

34
0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23

,3
01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90
,1

76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7
1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60
,0

00
仟
元
。

 
4,

20
0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6
5
人
。

 
1,

52
5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15
0
人

。
 

42
0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61
,0

25
仟
元
。

 
12

,2
05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73
,2

30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66
,3

59
 

益
本

比
 

1.
10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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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6
 里

佳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0.
5
人
。

 

7,
06

9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26
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

2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6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6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3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7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79
7,

43
6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11

9,
61

5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85
,8

18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25
7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83
,4

88
仟
元
。

 
5,

84
4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平

均
一

天
國
民
所
得

 
1.
平
均
每
日
國
民
所
得

1,
32

0
元

/人
。

 
2.
減
少
交
通
阻
塞
天
數
：
以
每
年
平
均
有

7
天
交

通
受

阻
，

乘
上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0
5
人
。

 
97

0 

直
接

效
益

 

交
通

及
 

觀
光

 
效

益
 

可
增

加
觀
光
或
健
康
活

動
人
數
×平

均
一
天
消
費

1.
觀
光
平
均
消
費

2,
00

0
元

/人
，
汽
機
車
油
費
等

80
0
元

/人
。

 
2.
平
均
一
天
觀
光
景
點
或
主
要
幹
道
的
活
動
人
數
：

40
人

。
 

11
2 

社
會

效
益

 
生

態
環

境
效

益
 

間
接

效
益

 

風
險

管
理
效

益
 

直
接

效
益
總
和
之

20
%

 
直
接
效
益
約

14
1,

41
8
仟
元
。

 
28

,2
84

 

工
程

效
益

（
仟

元
）
 

16
9,

70
1 

工
程

成
本

（
仟

元
）

92
,3

36
 

益
本

比
 

1.
84

 
資

料
來

源
：

本
計

畫
計

算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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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7
 同

仁
子

集
水

區
效

益
評

估
計

算
結

果
表

 

效
益

 
項

目
 

計
量

方
式

 
說

明
 

計
算

結
果

 
（

仟
元

）
 

居
民

生
命

 
保

護
效

益
 

人
命

價
值
×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1.
人
命
價
值
：
根
據
嘉
義
縣
社
會
人
口
組
成
，
分
為

農
(漁

)業
佔

23
%
、

工
業

30
%
、

商
業

及
公

職

47
%
，
則
生
命
價
值
約

23
%

×
9,

00
0
仟
元

+
30

%
×

12
,6

00
仟
元

+
47

%
×

16
,2

00
仟

元
＝

13
,4

64
仟

元
。

2.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乘
於
平

均
每

戶
3
人
，

以
及

根
據

當
地

公
共

設

施
來
推
算
可
能
受
災
人
口
數
約

1
人
。

 

14
,1

37
 

土
地

保
護
效

益
 

面
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所
建
造
之
結
構
物
，
估
算
其
能
保
護

的
範
圍

，
保

護
面

積
約

70
公

頃
。

 
2.
單
價
：
土
地
單
價

40
0
仟
元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40
0 

作
物

保
護
效
益
：

 
面
積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面
積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數
量
，
約

50
公
頃
。

 
2.
單
位
面
積
收
益
：
參
考
「
土
石
流
災
害
救
助
種

類
與

標
準

」，
流

失
20

萬
/公

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50

0 
地

上
物

 
保

護
效

益
 

屋
舍

保
護
效
益
：

 
數
目
×房

舍
單
價
×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1.
數
目
：
根
據
現
勘
所
統
計
之
戶
數
。
總
數
目
約

35
間

。
 

2.
其
單
價
係
參
考

92
1
房
舍
毀
損
之
補
助
並
以

5
倍

計
算

，
故

訂
定

每
間

10
0
萬

元
。

 
3.
可
能
致
災
機
率
：
假
設
嘉
義
縣
致
災
機
率
為

0.
05
。

 
1,

75
0 

防
砂

效
益

 
河

道
減

淤
效
益
：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單

價
 

1.
整
理
面
積
×深

度
：
根
據
竣
工
圖
上
，
結
構
物
尺
寸

所
推

算
，

總
體

積
約

3,
17

4
立

方
公
尺
。

 
2.
單
價
：
每
立
方
公
尺

75
~1

50
元
，
本
計
畫
以

15
0
元

計
價
。

 
47

6 

洪
水

減
量
或

水

源
涵

養
效
益

 
坡

面
土

體
蓄
水
效
益
：

 
涵
養
水
量
×水

價
 

1.
以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洪

峰
逕
流
時
間
×原

水
價
格
計
算
之
。

 
2.
洪
峰
流
量
降
低
總
量
＝
逕
流
係
數
×降

雨
強
度
×裸

露
地
面
積
。

 
3.
涵
養
水
量
：

15
3,

24
1
立
方
公
尺
。

 
4.
水
價
：

3
元

/每
立
方
公
尺
。

 

46
0 

工
程

維
護
效

益
 

工
程

費
7%

 
工
程
費
約

22
,9

55
仟
元
。

 
1,

6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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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

崙
 

46
,7

87
 

18
,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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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0
 

69
,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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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19

2 
8,

94
2 

34
,6

67
 

20
8,

00
3 

14
5,

23
0 

1.
43

 
2 

阿
里

山
溪

13
8,

94
8 

14
,2

00
 

22
,0

00
 

27
,9

96
 

43
5 

22
,4

66
 

14
,3

00
 

48
,0

69
 

28
8,

41
4 

35
4,

96
2 

0.
81

 
3 

龍
美
 

10
3,

67
3 

7,
71

0 
11

,1
70

 
5,

20
1 

63
6 

9,
40

7 
5,

36
2 

28
,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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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9
0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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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6

 
4 

家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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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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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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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

 
28

,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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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0
8 

6,
68

1 
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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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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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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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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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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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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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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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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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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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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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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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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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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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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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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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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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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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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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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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1
 

8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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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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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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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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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4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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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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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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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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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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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5

0 
22

5 
73

5 
1,

41
8 

1,
17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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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3
,5

18
 

22
,3

96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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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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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4
 

5,
8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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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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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5
 

46
6 

3,
48

1 
2,

96
5 

11
,1

36
 

66
,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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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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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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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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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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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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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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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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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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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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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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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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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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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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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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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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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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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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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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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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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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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
下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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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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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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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3
,2

36
 

20
4 

4,
18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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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3
,5

99
 

8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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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0

49
 

1.
24

 
24

 
石

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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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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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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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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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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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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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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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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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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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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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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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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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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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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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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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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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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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成果展示 

本計畫選定 30 個重要子集水區，並以成果圖冊方式展現整體成

果，其中包含各子集水區內之「工程位置、分布情形」、「施工後現況照

片」、「工程執行成效」及「工程效益」等，茲將各子集水區之成果以圖

冊方式展現，如附冊所示。 

5-4 編撰重要（特定）集水區中長程治理計畫 

依據民國 100 年 1 月水土保持局「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 102 至 105

年度中程計畫」，其針對水土保持局及所屬各分局，為經營及管理山坡

地，促進國土保安與國土資源永續利用發展，及落實愛台 12 項建設之

第 11 項防洪治水中，有關推動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政策需要，擬辦理

中程計畫，研提內容如下。 

一、重要崩塌地復育計畫：針對山坡地內重要崩塌地（含地滑地）研提

中長程計畫。 

二、特定集水區治理計畫：針對土石流潛勢溪流、特定水土保持區、重

點集水區及區域性水土資源等特定區域，研提中長程計畫。 

三、一般集水區治理計畫：針對山坡地監督與管理、土石流監測及預報、

野溪清疏、一般性保育治理、國有非公用山坡地治理及工程維護管

理等工作，研提中長程計畫。 

本計畫屬「特定集水區治理計畫」範疇，其計畫內容如表 5-39 所

示，而本計畫所編撰之重要（特定）集水區中長程治理計畫，如附冊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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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9 特定集水區治理計畫提報內容 

章節 說明 

壹、計畫依據 

一、依據 

二、未來環境預測 

三、問題分析 

說明計畫辦理原因、目的及執行範圍。 

貳、執行期限 說明計畫執行期限。 

參、執行策略與方法 

一、調查規劃 

二、土石流潛勢溪流整治 

三、特定水土保持區治理 

四、重點集水區治理 

五、區域性水土資源保育 

說明計畫各單元執行策略及方法，內容包含集

水區概況、災害情形、治理對策、分年分期計

畫、經費等。 

肆、資源需求 

一、所需資源說明 

二、經費來源 

說明分局執行前揭項目之資源需求。 

伍、預期成果及影響 

一、有效減輕災害 

二、促進產業活動 

三、社會價值提升 

說明分局執行前揭項目之經營管理計畫績效

指標統計。 

陸、其他機關配合事項 

說明其他機關配合事項： 

一、上、下游機關配合事項及相關工程需求。

二、相關災害監測、預報、預警及應變系統需

求。 

柒、附件 
說明分局執行 102-105 年度辦理各計畫工程明

細統計表。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 

 


